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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泰坦股份”）的委托，并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的《专

项法律服务合同》，作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现就泰坦股份延长本

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以下简称“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有效期（以下简称“授权有效期”）的事项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中国证监会、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22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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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担保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

述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

十二个月。如果公司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核准文件，则上述授权的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2022 年 3 月 15 日，根据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等与本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2022 年 8 月 18 日，根据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以及《关于调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取消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中的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设置的自动延期条款，发行决议有效期修改为：“本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十二个

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66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9,55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鉴于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已届满，为保证本次发行工作的延

续性和有效性，确保有关事宜顺利推进，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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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发行的

决议有效期、授权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除上述延长决

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外，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其他事项和内容

及其他授权事宜保持不变。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 年 3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同意将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授权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

长十二个月。  

二、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相关规

定和要求，表决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公司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授权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十

二个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未发生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变化；前述

延长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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